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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011113333年年年年度度度度營業報告營業報告營業報告營業報告    
    

一、經營方針： 

承蒙各位股東的支持與愛護，回顧 2013 年度，雖然外部環境面臨 QE 退場對房

地產後市看法分岐、以及同業競爭白熱化的影響，公司在過去這一年中，秉持著不

斷增上與創新之精神積極因應，在業務拓展與成本管控方面，仍依舊有不錯的表

現。個體營業收入為三十二億一佰六拾九萬元，較 2012 年成長 4.36％﹔稅前淨利

為三億六仟九佰九拾九萬元，較 2012 年增加 2.85％。 

全體同仁秉持創業以來的「誠信」與「創新」的經營理念，面對房地產景氣不

確定因素，除了在眾多大型工程當中厚植深厚實力之外，更不忘致力於節能環保的

綠色產品以及新市場之開發，並積極推動舊梯更新；同時積極實踐創新的思維與活

動，提供顧客更加優質與完善之售後服務。 

未來本公司全體從業人員仍將以專業、穩健及永續經營的態度，充分結合上海

廠和台灣廠的各項資源，為顧客提供最安全的設備以及最優質的服務，持續為所有

股東創造最大的利潤，敬請各位股東繼續給予公司支持與鼓勵，謝謝大家。 

 

 二、2013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2013年度實際個體營業收入三十二億一佰六拾九萬元，較2012年度的三十億六仟

八佰萬元增加4.36%；稅前淨利為三億六仟九佰九拾九萬元，較2012年增加2.85%。 

 

三、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個體財務報告 
項目 

2013年度實際數 2013年度預算數 

預算達成率

(%) 

營業收入 3,201,698 3,300,000  97.02 

營業成本 2,473,199 2,518,700  98.19 

減：聯屬公司間 

    未實現損益 

70 ─  ─ 

加：聯屬公司間 

    已實現損益 

6 ─  ─ 

營業毛利淨額 728,435 781,300  93.23 

營業費用 366,419 380,000  96.43 

營業利益 362,016 401,300  90.21 

稅前淨利 369,996 423,360  87.40 
註：本公司股票自 1997 年 12 月掛牌上櫃，截至 2000 年度為止，已依規定連續三年公開財務預測資訊，

2013 年度並未公開財測，上列預算數為公司內部訂定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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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個體財務報告 
項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營業利益  362,016  286,492 

營業外收入  42,438  78,827 

營業外支出   34,458   5,583 

稅前淨利  369,996  359,736 

 

  2.獲利能力 

個體財務報告 
項目 

2013年度 2012年度 

資產報酬率(%)  6.00  6.24 

股東權益報酬率(%)  9.55  9.82 

營業利益 18.41 14.57 占實收資本

比率(%) 稅前純益 18.81 18.29 

純益率(%) 16.79 17.23 

每股盈餘(元)  1.58  1.57 

 

五、研究發展狀況： 

(一)為求兩岸電梯市場版圖的擴增及兩岸產品共通達到產品最佳配置，本公司產

品研究發展及開發設計重心將以下列項目為主軸：  

1、已完成兩岸研發共通平台已建置，將結合兩岸研發人力及各自電梯銷

售市場需求，發展合適之兩岸共通機種及各別銷售差異化之產品。 

2、核心產品之整合及掌握為未來產品開發處產品發展的主軸，主要發展

的重點為 : 次世代智能型控制系統的機能擴充及模組化規畫，全系列

驅動系統的一體化規畫，綠能產品的開發應用，科技機能的提升及群

管理機能的擴充等皆為為來產品發展的重點。 

3、中國市場的發展將追循政府綠能政策,發展綠能產品並改進產品的設

計、生產環保型低能耗、低雜訊、低電磁干擾之產品，並融入市場的

客製化需求，發展出滿足客戶需要且有競爭力的產品，節能、精簡、

模組化將是主要方向。 

4、配合中國2014至2020新型城鎮化規畫，發展經濟適用型機種為未來在

中國市場產品發展的主軸，並搭配母公司高階產品的導入來滿足不同

客戶之需求。 

5、產品品牌形象的提升也是未來在產品發展的一個主力方向，透過新產

品的推出及台灣高階產品的推展，提升崇友產品在客戶心中的品牌形

象。 

(二) 主要發展重心機種與產品如下: 

1、已完成高速梯的開發且已投入生產，模組化的設計對產品競爭力的提

升又是一大進展，本產品且能結合能量反饋裝置之配置，對電梯能源

之再生利用是一大突破，符合目前及未來市場對產品節能環保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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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系列小機房配置產品的發展將是下一代產品發展的主軸，模組化的

設計及配置將是開發設計的重點，以最有效率的方案為客戶創造更多

產品價值。 

3、次世代智能型控制系統的開發,並聯結新型叫車系統，提升傳輸效率，

使電梯成為高效優質，安全舒適的產品。 

4、在環保意識逐漸抬頭趨勢下，節省能源的新一代電梯將陸續推出，以

滿足市場對綠能產品的需求。例 : Energy-Saving Products(ESP系列)

的推出。 

5、門系統PM化已開發完成，並搭配變頻器的配置將使得電梯門的開關控

制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 

6、智能型監控系統的開發，並加強物聯網的擴充機能，更提升電梯產品

科技化,網路化管理的應用。 

 
 
 
 

董事長：唐松章           經理人：陳木松          主辦會計：鄺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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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2013年度財務報告暨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告等決算書表，業經安

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建澤會計師及徐榮煌會計師查核簽證竣事，上述表冊併同營業報

告書、盈餘分配表等復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

規定報請鑒察。 

 

此致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股東常會 

 

 

 

 

 

 

        黃培根 

 

監察人： 

財團法人唐德晉文教基金會 

        代表人：黃信次 

 

 

 

 

 

 

 

 

西    元       2 0 1 4      年      3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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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
個體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
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
表之被投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
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
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國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該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分別為
114,067 千元、130,895 千元及 161,484 千元，分別佔資產總額之 2.14%、2.61%及 3.32%，
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5,660 千元及
18,124 千元，分別佔稅前淨利之 1.53 %及 5.0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
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分別為 17,997 千元及(292)千元，分別佔其他綜合損益淨額
之 2,678.13 %及 6.26 %。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
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
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

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六)字0970038990號 

金管證(六)字0930133943號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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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鑒：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國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
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
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上開合
併財務報表之被投資公司中，部分被投資公司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
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
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
法之投資分別為 114,067 千元、130,895 千元及 161,484 千元，分別佔合併資產總額之
1.97%、2.39%及 3.02%，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 5,660
千元及 18,124 千元，分別佔合併稅前淨利之 1.53 %及 5.0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
企業及合資之其他綜合損益份額分別為 17,997 千元及(292)千元，分別佔合併其他綜合
損益淨額之 3,895.45 %及 5.09 %。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

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
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
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及其
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第一段所述

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
以允當表達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民國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二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
現金流量。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二年及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

會計師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六)字0970038990號 

金管證(六)字0930133943號 

 
 

 
會計師：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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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崇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西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64,391,717 
加(減)：首次採用 IFRSs 對 2012.12.31 之保留盈餘調整數(註 1) (410,277,313) 

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之精算損益(2013 年度))       － 
迴轉首次採用 IFRSs 與未實現重估增值及累積換算調 － 
整數利益相關之特別盈餘公積(2013 年度) － 
2013 年度稅後淨利 310,058,507 

小計      (35,827,089) 

提列項目：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0%) ─ 

  迴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註 2) 435,858,261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小計 400,031,172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現金股利(@1.00 元)      196,680,000 

    股東紅利 ─ 

期末未分配盈餘       203,351,172 

附註： 

配發員工紅利      0 元 

配發董監事酬勞    0 元 
 

註：1.有關 2012 年 12 月 31 日自先前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轉換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保留盈餘

調整數之調整細項資訊，請參閱 2013 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附註「首次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項下內容。 

2.迴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明細如下：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原依 2006 年及 2010 年函令規定提列) 435,858,261 

迴轉(提列)與其他權益減項淨額相關之特別盈餘公積(依 2012.4.6

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 

－ 

合計 435,858,261 

3.本公司 20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2014 年 3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並無提撥董監事

酬勞及員工紅利。 

 

董事長：唐松章           經理人：陳木松          主辦會計：鄺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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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五五五五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3020105 織布業。 
…………………………… 
…………………………… 

四十、I301020 電子資訊供應
服務業。 

四十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3020105 織布業。 

…………………………… 
…………………………… 

四十、I301020 電子資訊供應
服務業。 

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IIIIF01010F01010F01010F01010 消防安全設消防安全設消防安全設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業備檢修業備檢修業備檢修業。。。。    

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ZZ99999 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1.增加營業項目。 
2.項次修訂。 

第二十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
六十三年五月十三
日。 

         第一次……………… 
          ……………………… 
          ……………………… 
         第四十次於民國一 0

二年六月十九日修
正。 

第二十條：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
六十三年五月十三
日。 

          第一次……………… 
          ……………………… 
          ……………………… 
          第四十次於民國一 0

二年六月十九日修
正。第四十一次於民第四十一次於民第四十一次於民第四十一次於民
國一國一國一國一 0000 三年六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年六月二十
三日修正三日修正三日修正三日修正。。。。 

增訂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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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六六六六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三條：資產範圍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

其他固定資產。 

第三條：資產範圍 
二、不動產（含土地土地土地土地、、、、房屋及建築房屋及建築房屋及建築房屋及建築、、、、

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土地使用權、、、、

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固定資

產。 

配合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辦理修訂。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財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

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發布之財會計準則公報第

五號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其他固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第四條：名詞定義 
三、關係人、、、、子公司子公司子公司子公司：應依證券發應依證券發應依證券發應依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

定之定之定之定之。。。。 
四四四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

設備估價業務者設備估價業務者設備估價業務者設備估價業務者。 

配合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辦理修訂。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

固定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

其他固定資產，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循環

作業規定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二）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

資產，應以詢價、比

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擇一為之，其金額在

新台幣貳仟萬元(含)
以下者授權總經理核

決；其金額逾新台幣

貳仟萬元以上至壹億

元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最近

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超過新台幣壹億

元者，另須提經董事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之處理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或或或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固定資產循環作業規定

程序辦理。 
二、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

序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應

以詢價、比價、議價

或招標方式擇一為

之，其金額在新台幣

貳仟萬元(含)以下者

授權總經理核決；其

金額逾新台幣貳仟萬

元以上至壹億元者，

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

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

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新台幣壹億元者，

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配合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辦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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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

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

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公司並

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

各監察人。另外本公

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

者，依規定將取得或

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

考慮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同意或反

對之意見與理由列入

會議紀錄。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他資產時，應依前項核決

權限呈核決後，由行政處主

辦並會同使用單位及相關權

責單位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估價報

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他固定資產，除與政府機

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估

價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詳如附

件一），並符合下列規定：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後始得為之。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不不不

動產或設備動產或設備動產或設備動產或設備依所訂處

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

定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

人。另外本公司若已

設置獨立董事者，依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

論時，應充分考慮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意

見與理由列入會議紀

錄。 
三、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

呈核決後，由行政處主辦並

會同使用單位及相關權責單

位負責執行。 
四、不動產或設備設備設備設備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設備設備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估價報告應

行記載事項詳如附件一），並

符合下列規定：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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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核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見：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展基金會展基金會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核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３．與關係人簽訂合

建契約而取得不

動產。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以外之其他資產

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除買賣公債除買賣公債除買賣公債、、、、附買回附買回附買回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賣回條件之債券賣回條件之債券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申購或贖申購或贖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

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３．與關係人簽訂合

建契約，，，，或自地或自地或自地或自地

委建委建委建委建、、、、租地委建租地委建租地委建租地委建

等委請關係人興等委請關係人興等委請關係人興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建不動產建不動產建不動產而取得

不動產。 

依金融監督

理委員會函

令辦理修訂。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３．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

第十條：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處理程序 
（四）會員證或無形資產專

家評估意見報告 
３．本公司取得或處

分會員證或無形

資產之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

依金融監督

理委員會函

令辦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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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上者，應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 

上者，除與政府除與政府除與政府除與政府

機構交易機構交易機構交易機構交易外外外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於事實發生日前於事實發生日前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 
第十三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訂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

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提報董事會。 

第十三條：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訂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

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最近期最近期最近期董事會。 

依金融監督

理委員會函

令辦理修訂。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

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以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２．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海內外證

第十五條：資訊公開揭露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

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以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台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但買但買但買

賣公債賣公債賣公債賣公債、、、、附買回附買回附買回附買回、、、、賣賣賣賣

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申購申購申購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

不在此限： 
２．以投資為專業

者，於海內外證

依金融監督

理委員會函

令辦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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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內容 修正後條文內容 說明 
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 

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

之 有 價 證 券 買

賣，，，，或證券商於或證券商於或證券商於或證券商於

初級市場認購及初級市場認購及初級市場認購及初級市場認購及

依規定認購之有依規定認購之有依規定認購之有依規定認購之有

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價證券。 
６６６６．．．．買賣附買回買賣附買回買賣附買回買賣附買回、、、、賣賣賣賣

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申購或贖回國內申購或贖回國內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貨幣市場基金貨幣市場基金貨幣市場基金。。。。 
 


